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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加快提升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构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

实现“幼有所育”的迫切任务。瑞典作为欧洲教育发达国家,其推进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世界学前教育领域的“领跑者”。瑞典政府从“托幼一体”“保教结合”的角度出台了支

持举措,维系了高福利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借鉴瑞典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我

国普惠性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政府主导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的管理

体制;加强师资建设,健全托幼师资队伍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体系;加强家庭育人,探索灵活多样的带薪育

儿假和补贴制度;加强课程改革,推进托育课程与幼儿园课程的一体化贯通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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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自2011年起,我国

启动实施了“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开始从国家

层面加强学前教育工作部署,推动我国学前教

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前3岁及以上幼

儿“入园难”压力得到有效纾解,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这个短板问题却日益突出。当前,

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尚处于起步

阶段,离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需求相差甚远。时下,为0~6岁儿童提供

一体化的保教服务,促进普惠性学前教育托幼

一体化已经成为国际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必

然趋势。202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

供给”[1]。之所以选择瑞典这个典型国家的学

前教育发展举措进行比较深入的理性分析,是

因为瑞典在长达几十年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托

幼一体化改革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本研究基

于当前我国托幼事业发展现状,针对当前在

“管理机制”“资源供给”“师资建设”“课程改革”

等方面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对瑞典学前教育

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以及采

取的战略性重点举措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出破解我国学前教育发展难题和推进托幼一

体化改革发展的建议举措,以期为我国婴幼儿

照护服务事业及0~6岁全段学前教育的改革

发展提供异域实践经验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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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瑞典选择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时代背景

  作为欧洲教育发达的国家之一,瑞典在学

前教育领域是“领跑者”。早在2008年,联合国

儿童 基 金 会 对25个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国家进行了调查,在“25%以上的1~

3岁幼儿能够享有纳入规范管理并带补助的保

教服务”等10个指标中,瑞典是唯一实现全部

指标的国家[2]。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能够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从国家支持战略角度对学前教

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作出总体部署,回应社

会和家庭的热切期盼。

(一)从“家庭事务”到“政府责任”:学前教

育发展观念的转变

瑞典形成今日的学前教育发展模式有其

复杂的社会变迁因素,是在瑞典推进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中,根据社会发展需求而适时作出

的一种调整性的发展方式。进入19世纪,瑞典

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大量女性尤其

是贫困家庭妇女走出家庭,为维持生计进入工

厂就业,导致大量婴幼儿得不到父母的照看和

教育,因此,无数中下阶层家庭对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社会需求急剧增加。1854年瑞典第一

家托儿所诞生,1890年瑞典第一所幼儿园建

成,但招生基本上是面对中上阶层家庭的子

女,价格昂贵,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20世纪

初,瑞典一些慈善机构、基金会纷纷筹建托幼

机构,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

其收费低廉,体现出明显的福利性。当时,瑞

典政府认为,提供婴幼儿服务不是政府责任,

而是家庭事务,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

后才逐渐发生转变。伴随瑞典工业化和城市

化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口出生

率下降等因素影响,瑞典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

益严重,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社会力量

创办的托幼机构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家庭需求。

再加上当时儿童保育和教育思想在世界上的

广泛传播,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程度日益加

深,男女平等就业观念逐步受到广泛认同,一

系列因素促使各国政府开始转变对学前教育

发展的传统观念。1944年,瑞典政府成立国家

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开始从政府层面上推动儿

童保育工作,履行政府职责,将学前教育纳入

国家福利事业进行统筹建设。

(二)从“济贫扶弱”到“教育普及”:学前教

育服务体系的构建

20世纪50年代后,瑞典政府为补充市场

劳动力,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妇女就业,以致女

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高和生育率相对较高[3]。

1963年,瑞典有约35%的婴幼儿母亲就业,但

是托幼机构的入园率仅约占3%。这在客观上

也反映出瑞典还有大量家庭的适龄婴幼儿无

学可上,在政府未进行全国性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事业改革之前,仅仅依靠现有的由社会力量

创办的托幼机构已经无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

求,因而需要最大程度地解决适龄婴幼儿的入

学问题,为广大已婚家庭妇女外出就业解除后

顾之忧。为此,1968年,瑞典全国儿童保育委

员会提交《学前学校》报告,把传统的以济贫和

教育为主的两种儿童教育形式合并为一种统

一的形式———学前学校[4]。学前学校的诞生,

标志着瑞典开始从保教融合的角度思考和推

进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随着政府

主导学前教育发展职能的进一步加强,这种学

前学校也逐渐成为瑞典学前教育的主流。瑞

典政府为缓解家庭女性就业后大量婴幼儿入

托、入园难题,相继出台大量保障性政策,加快

早期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贯通衔接,从托幼一

体化改革发展的角度,构建起完整架构的0~

6岁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二、瑞典支持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重点举措

  瑞典在真正意义上从政府层面开始筹划

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的主要标志是

1968年全国儿童保育委员会提交的《学前学

校》报告。此后数十年,瑞典政府始终坚持“托

幼一体”“保教结合”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从

加强组织统筹、制定制度法规、推动师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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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升教育质量等方面持续出台相关举措,

支持高福利性质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一)组织统筹:有效提升行政机构治理水平

瑞典普惠性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顺利推进,主要得益于瑞典政府主导职能

的强化。1944年,瑞典成立国家卫生与社会福

利部,意味着学前教育发展正式纳入政府工作

议程,开始得到重视。《学前学校》报告从学前

教育发展的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性设计,在学前

教育机构的“照护性”上进一步凸显了“教育

性”,从而促进婴幼儿的学习与发展。20世纪

70年代,瑞典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急

剧上升,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采取强有力

措施努力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总量,积极推动广

大家庭女性外出就业。此后,瑞典相继出台的

各项学前教育政策制度都注重加强政府责任

和相关部门的协同。1996年,瑞典对学前教育

管理事务的主管机构作出重要调整,瑞典教育

与科学部代替国家卫生与社会福利部主管学

前教育事务,在1998年再次移交国家教育署,

这其实就真正地把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

发展纳入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由国家教育

部门进行统筹管理。1998年,瑞典颁布《学校

法》,明确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学前教

育职责,中央政府在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

面具有强力管制权,地方政府在幼儿的保教目

标、财政预算、机构质量考核等方面拥有绝对

自主权力[5]。国家教育署在中央政府层面上进

行宏观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地方政府在微

观层面上进行基层管理和具体落实,从而形成

上下联动的学前教育管理格局。瑞典的教育

分权改革大幅度提升了学前教育事业的治理

水平。

(二)强化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和完善育儿

假制度

瑞典是典型的普遍型社会福利国家,它的

“儿童福利政策带有明显的普遍性倾向,服务

对象包含了全体儿童,其服务内容也涵盖了学

前教育在内的多项儿童事务”[6]。瑞典政府主

要依靠持续性出台相关政策制度来推动学前

教育发展,使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得到充分保

障,维持了高度的社会“福利性”特点。一是增

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量和覆盖面,减轻家庭在婴幼儿照护服务上的

经济负担。为有效解决婴幼儿入学难题,政府

持续增加财政投入,扩建托幼一体化幼儿园。

2017年,OECD国家在婴幼儿托育上的平均公

共支出略高于GDP的0.7%,瑞典的支出高达

1.6%[7]。2021年,瑞典教育总经费达到3183
亿瑞典克朗,其中839亿瑞典克朗用于学前教

育,约占教育总经费的26.3%[8]。二是提供育

儿带薪假,在不对工作产生较大影响下,为婴

幼儿父母提供灵活的照顾孩子的家庭短期休

假。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支持为婴幼

儿父母提供带薪育儿假的国家。瑞典政府为

强调性别平等,使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照护婴幼

儿的家庭责任,减轻女性家庭压力,在1995年

设立了“父亲月”,要求育儿假中的一个月必须

由父亲使用。2002年父亲的专属带薪育儿假

又增加到2个月,2016年再次提升到3个月。

“休假时间是以天为标准,而不是以周、月来计

算,这极大增强了休假的灵活性;家长可以享

受全职、兼职、季度带薪休假。”[9]这既促使父亲

主动承担家庭育儿责任,又为父母双方提供了

选择休假时间的自主权。

(三)夯实师资:加快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在瑞典,幼儿教师是终身职业,政府非常

重视从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师资队伍建设,主

要从发放工作补助金、补充师资数量、提升素

质水平等方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发放

补助金,激发工作积极性。1984年始,瑞典政

府为所有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人员发放约占

个人工资25%的补助金。为加强对全国学前

教育的区域化建设,中央政府会每年向地方拨

付专项学前教育经费予以支持。“2008年至

2014年,国家每年拨款均为20亿瑞典克朗,用

来聘任学前教师、儿童保育员以及其他工作人

员。”[10]二是及时补充师资数量,缓解师资紧张

压力。2004年,瑞典出台《学前教育法案》,该

法案计划拨给各市政府5亿克朗,用于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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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名幼儿教师、保育员以及其他儿童早期教

育和保育员工,这使得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员

工的数量增长了10%[11]。三是加强师资队伍

培训力度,提升业务水平。瑞典利用“促进学

前教育”项目加强对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的职前

教育课程的培训力度,内容涉及1~5岁儿童发

展的相关内容,特别注重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的

跨界融合和协同培养。交叉性的培训学习和

换位式的课程研修促进了幼儿教师和保育员

知识结构的全面调整和照护素质的整体提升。

瑞典政府还重视保教领域的全员培训,为教师

专业发展提供奖学金。

(四)推进课改:构建托幼一体衔接课程体系

瑞典以课程改革作为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的切入点,在1998年颁布了第一份全国性的学

前教育课程建设指导文件《学前教育课程》,成

为全国幼教机构进行课程实践的行动指南。

它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要兼顾保育

和教育,切实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为儿童创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2010年,瑞典根据《学前教

育课程》的实施效果对其进行了修订,在语言

等主题领域细化了具体目标,明确了人员职

责,新增了儿童发展与评价等章节。2016年,

瑞典政府又关注到幼小过渡与衔接问题,要求

为幼儿进入小学阶段做好支持准备。瑞典学

前教育课程方案将“民主”“理解和同情他人”

作为课程基本理念,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儿童

提供一个安全、适宜的教育环境,积极开展游

戏与探索活动,鼓励幼儿参与其中,并能平等

地融入幼儿的活动中;引导儿童学习、传承本

土文化;帮助儿童树立多元文化认同感,促进

儿童文化创造力的发展;重视儿童的语言发

展,提高儿童对语言学习的好奇心和兴趣;树

立正确的儿童观,从儿童的需要出发[12]。瑞典

学前教育课程在托育、幼儿园教育以及小学教

育三个阶段进行了一体化的衔接,以儿童为本

位的教育理念融入课程内容中。瑞典的学前教

育课程改革只是给出了指导性纲要,并没有详细

规定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为各幼教机构推进课程

的一体化实施留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三、瑞典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特征

  从瑞典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

历史进程来看,其鲜明地体现出以下两个方面

的特征。

(一)以角色转变凸显“政府主导”的职能

发挥

瑞典学前教育的改革发展进程实质是瑞

典政府与社会各界对学前教育认知观念的转

变过程。各级政府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

规划学前教育事业,尤其是建立健全中央和地

方多层次的财政投入机制,并对学前教育机构

给予办学补贴,从而确保学前教育朝着普惠性

方向发展。在推动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

发展方面,瑞典政府所扮演的“政府主导”角色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瑞典形成了国家

层面上的事权统一主体,具体负责学前教育托

幼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以及研制出台持续

性政策,加大各级财政投入的力度。这从客观

上也反映出瑞典政府以及教育领导者的思维

观念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只有依靠政府发挥

主导作用,才能保证学前教育发展的‘普惠性’

定位不偏离,使学前教育不再是家庭经济投入

的负担,而是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惠及千家

万户”[13]。其二,瑞典政府及教育领导者认识

到托育、幼儿园教育两个教育阶段一体化设计

与推进对儿童开展“完整性教育”的重要性。

观念的转变促使着政府责任在政策宏观设计

与课程微观达成方面的“双线”落实。

(二)以课程改革推动“教育质量”的提质

升级

瑞典非常重视学前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

试图以课程改革的持续性推进来促进学前教

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

是1998年出台的《学前教育课程》。其一,它是

由瑞典国家教育署也就是当时的国家教育主

管部门从国家层面上第一次颁布实施的课程

建设指导文件,这个“第一次”意味着政府从宏

观的制度设计真正转向了微观的质量提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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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责任开始“上下贯通”式地在学前教育改革

发展中得以体现;其二,它是在全国统一实施

的国家学前教育课程,这个“全国统一”意味着

瑞典学前教育发展有了国家层面上的课程大

纲和实施指南,有利于切实保障全国各地学前

教育事业发展在坚持国家政治导向和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以至于有学者

认为“1998年的全国统一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学前教育的飞跃”[14]。更值得一提的

是,瑞典推行的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

展,特别是在给予处境不利学前儿童接受公平

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方面所取得的

成功经验,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

鉴学习。

然而,值得警醒的是,瑞典政府在推进学

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

着一种“潜在性”的现实问题和内部矛盾:一方

面,瑞典政府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尽可能

地为瑞典儿童家庭提供良好的托幼服务,以期

让更多的儿童父母尤其是母亲走出家庭开展

生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又认为儿童的家庭在

其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父母应该分出更多时

间回归家庭,陪伴儿童成长。瑞典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观念与认识,究其根

源,更多是受到了政治因素影响。无论是哪个

政党上台执政,一定会根据政党自身主张在推

行政策上有所“侧重”,从而导致学前教育发展

政策出现“不稳定性”。这是在审视瑞典学前

教育托幼一体化发展模式中无法回避的反思

性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另外,财政分权对

教育公平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5]。瑞典采取

财政分权方式,将更多的学前教育发展与管理

权限下放至地方,因为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

各种资源储量不尽相同,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资源量相对偏少的地区在推动学前

教育托幼一体化发展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滞

后”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不公平、不

充分的发展困境。

  四、瑞典推行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启示

  在3岁及以上幼儿“入园难”压力得到有效

缓解的同时,解决好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

务问题成为建立健全我国0~6岁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的关键所在。2021年印发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

惠服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

3岁幼儿[16]。当前,托育机构与幼儿园教育呈

现“双轨制”发展特征,没有形成一体化衔接,

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虽然瑞典是

一个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情与我国

相差较大,但瑞典推进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

革发展 的 一 些 成 功 实 践 经 验 仍 然 具 有 借 鉴

意义。

(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政府主导学前教

育托幼一体化改革发展的管理体制

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印发《关

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

托儿所统一由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幼儿园统一

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2003年,我国提出要构

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

幼儿教育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

推进0~6岁学前教育发展上基本是采用“年龄

两段式”和“分管部门牵头负责、协助部门多元

参与”的管理模式。虽然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适应了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也能

够发挥多部门协同治理功能,但随着新时期我

国学前教育的纵深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普惠性

优质学前教育的强烈需求日益增强,“缺乏‘统

一、权威的主管部门’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托育

服务行政管理职责体系建设的最主要的问题

之一”[17]。因此,很有必要在学前教育托幼一

体化发展方面加强事权统一,进一步强化政府

的主导职能和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

调整。一是可将托育、幼儿园教育两个阶段的

保教工作整体划入教育部门的管理权责范围,

在国家层面上统筹负责0~6岁整个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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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事业发展规划,避免出现相关部门职责交

叉混乱的不良局面,从而削弱协同共建功能。

随之,各地各级政府按照国家层面的管理权限

结构进行职权改革,构建起学前教育托幼一体

化管理的框架结构。二是持续增加中央财政

投入,完善学前教育融资模式和公共支出政

策,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总量,加大中央

专项经费直接向县级划拨转移力度,切实减轻

县级财政在学前教育投入上经费缺口较大的

压力。在这里,我们需要客观分辨的是,瑞典

是一个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发展

程度高,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都有能力为

学前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而我国还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少地方的基层财政支出

非常紧张,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学前教

育托幼一体化事业发展中,再加上我国托幼教

育管理权限分割在国家的不同部委,因此,在

构建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成本分担机制上需

要有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三是采取渐进式方

式推进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深度融合,加

强托育和幼儿园教育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

快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发

展格局,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明确省、市、县各级

政府主要职责,从而提升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

的治理水平。

(二)加强师资建设,健全托幼师资队伍职

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体系

师资素质水平是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质

量提升的最关键因素,能否加快提升师资队伍

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

革发展能否实现理想目标。瑞典的实践经验

启示我们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学前教

育师资的职前培养体系建构,提升托幼人才的

培养质量。借鉴瑞典经验,职前培养学校需要

结合岗位需求和职业特点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为学生开设幼儿教师和保育员岗位相关

的交叉融合的课程,强化实践导向,引导学生

加深对两个职业岗位的认识并掌握一定的双

岗专业知识与技能。加大转岗教师在转岗前

后的职业培训力度,采取“职业导师制”开展传

帮带,以“专业培训+自主研修+导师指导”三

位一体的多元方式帮助转岗教师尽快适应学

前教育托幼岗位。二是加大托幼师资的全员

培训力度,提升城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目

前,各地在教育部“国培计划”的引领下,积极

探索“国培+省培+市培+县培”教师四级培

训体系,虽然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乡村幼

儿园教师享有的优质培训资源仍然严重不足,

参与“国培”率偏低,托育师资培训尚处于起步

阶段。这就需要加大“国培计划”对乡村教师

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以省级统筹为重点,建立

高素质的省市县三级培训专家库,实施“卓越

培训师”培训项目,加快培养一批素质好、业务

精的优秀托幼培训师。三是各地各校可结合

实际,建立健全师资职后专业发展激励机制,

在学历提升、外出培训、教学竞赛、科学研究等

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绩效奖补,不断加强托幼

教师的各方面待遇保障,提升他们的职业幸福

感,提高幼教职业的吸引力。

(三)加强家庭育人,探索灵活多样的带薪

育儿假和补贴制度

瑞典作为世界上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

和我国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在制定

和实施带薪育儿假制度时需要在国家总体要

求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灵活设置。

一是全面落实国家产假制度,各地可结合实际

制定并不断优化陪护假、育儿假等相关制度。

二是在国家现阶段的育儿补贴基础上,有条件

的地区可探索更灵活的育儿补贴制度,提高受

益儿童的年龄段及育儿补贴标准,并采取多元

化的辅助政策,最大程度地减轻家庭育儿经济

负担。在瑞典,凡是未满16岁的儿童可以领取

政府发放的儿童抚养津贴。我国一些地方也

在积极探索,比如,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

规定,2023年1月1日后满足相关条件生育三

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孩可享受育儿补

贴1万元,最长可享受至6周岁[18]。目前,一

些地方除了采取现金补助的举措之外,还在

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方面也给予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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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四)加强课程改革,推进托育课程与幼儿

园课程的一体化贯通衔接

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5个领域详细描述了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合理指

标,为幼儿园课程设置和实施提供了重要遵

循。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3
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提

出从生长发育监测等6个方面指导家庭养育人

掌握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提高婴幼儿健康养

育照护能力和水平[19]。这份指南主要是从家

庭育人角度给婴幼儿养护人提供科学育儿指

导,没有对托育机构的课程安排作出具体指

导。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制定覆盖

0~6岁的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课程指导纲要,

对该阶段的课程设置进行顶层设计,并且托

育、幼儿园教育两个阶段的工作也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和教育部分别牵头主管。在学前教育

课程目标制定上,瑞典提出学前教育课程应满

足国家需求和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国家立

场”[20]。借鉴瑞典学前课程改革的实践经验,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在

国家层面上,成立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

等部门牵头的学前教育行动领导小组,组建0

~6岁全阶段学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库,

研制全国统一的学前教育“国家课程”,整体推

进托幼课程一体化建设。二是重点加强托育

机构课程和幼儿园课程之间的过渡衔接,在托

育课程“保育性”基础上增强“教育性”,在幼儿

园课程“教育性”基础上增强“保育性”,真正实

现保育、教育和学习的有机融合,将“儿童本

位”观念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三是在推进

学前教育课程一体化设计过程中,为各地留出

能够结合区域实际进行自由调控的空间,避免

出现“千篇一律”“水土不服”的现象。各地可

在国家统一课程大纲框架指导下,融入地方文

化、生活方式等元素打造地方特色教程,因地

制宜,积极构建适合区域发展需要和体现地方

鲜明特色的适宜性托幼课程体系,从而提升学

前教育质量,更好地推进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

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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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acceleratingtheimprovementofinfantandyoungchildcareservicesandestablis-
hingauniversalpublicservicesystemforpreschooleducationhasbecomeanurgenttaskforChinato
achievethegoalof“nurturingchildren”inthenewera.Sweden,asadevelopedEuropeancountryin
education,hasachievedremarkableresultsinpromotingtheintegratedreformanddevelopmentofin-
clusivepreschooleducationandchildcare,becominga“leader”inthefieldofpreschooleducation.The
SwedishGovernmenthasintroducedstrategicsupportmeasuresbasedon“integratedchildcare”and
“thecombinationofcareandeducation”tomaintainahigh-welfarepreschooleducationservicesys-
tem.DrawingonSweden􀆳sexperienceandcombiningitwithChina􀆳sactualsituation,itisnecessaryto
promotereformanddevelopmentininclusivepreschooleducationandchildcareintegrationthrough
thefollowingfouraspects:firstly,strengtheningtop-leveldesign,constructingagovernment-ledman-
agementsystemfortheintegratedreformanddevelopmentofpreschooleducation,andenhancingthe
levelofcomprehensivegovernance;then,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improving
thepre-serviceandin-servicetrainingsystemsforpreschooleducators,andelevatingoverallteacher
quality;Next,enhancingfamilyeducation,exploringflexibleandadaptablepaidparentalleavesystems
suitedtolocalconditions,andsupportingcollaborativeparenting;finally,reformingcurriculum,facili-
tatingtheintegrationandconnectionofchildcareandkindergartencourses,andimprovethequalityof
preschooleducation.
Keywords:Sweden;inclusivepreschooleducation;integrationofchildcareandkindergarteneducation;
earlychildhood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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